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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河北中钢岩土工程勘察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河北省质量信息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河北中钢岩土工程勘察有限公司、中国地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保定市

建筑安全协会、河北兵北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众赢国际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中创鼎华建设有限公司、

张家口市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河北海润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河北世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XX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孙然、张泉、刘蓓、王力士、王芳芳、盛亚涛、薛园园、张培、曹观旭、曹美荣、

米志刚、胡学良、张慧成、孙磊、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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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土地基沉降控制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岩土地基沉降控制的基本要求、检测技术和沉降控制措施。

本文件适用于各类建筑工程、交通工程及其他可能对地基沉降有特殊要求的工程项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 50007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 50021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基本要求

4.1 工程前期阶段应根据地质条件、工程类型及使用要求进行详细的地基勘察与评估，为后续设计提供

科学依据。

4.2 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地基沉降对结构安全的影响，制定科学合理的设计方案，以满足不同工程类型的

沉降控制指标。

4.3 施工阶段应严格按照设计方案执行，采取适当的地基处理技术和施工控制措施，施工过程中应加强

监测，及时发现并处理异常情况。

4.4 工程竣工后应进行全面的沉降检测与评估，以验证是否达到设计要求的沉降控制指标。

5 检测技术

5.1 技术种类及适用情况

5.1.1 水准测量通过设置固定的基准点与沉降观测点，利用水准仪进行周期性测量，从而计算出各观测

点的沉降值，适用于地形较为平坦、沉降变化较为均匀的区域。

5.1.2 沉降标观测通过定期测量沉降标的高度变化来反映地基沉降情况，分为表面式和埋入式两种，前

者适用于短期监测，后者适用于长期监测。

5.1.3 自动化监测通过集成传感器、数据采集设备和数据处理软件，适用于沉降数据的实时采集与分析。

5.1.4 遥感技术通过卫星或航空平台获取地表形变信息，适用于城市区域或大型基础设施工程的沉降监

测。

5.2 检测频率与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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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工程前期勘察阶段检测频率应为每季度一次，重点监测地基的自然沉降速率及其对环境因素的响

应特性。

5.2.2 施工阶段检测频率宜为每周至少进行一次沉降检测，以实时掌握施工对地基沉降的影响。

5.2.3 工程竣工后的运营阶段，监测频率可逐步降低，但仍需保持长期监测，以评估地基沉降的稳定性。

5.2.4 数据处理方法包括数据拟合与沉降趋势分析：

a) 数据拟合是通过数学模型对检测数据进行曲线拟合，以揭示沉降变化规律，拟合回归系数应≥

0.92，以确保预测结果的准确性；

b) 沉降趋势分析通过对历史检测数据的统计分析，评估沉降变化的速率及其是否符合工程设计要求。

6 沉降控制措施

6.1 工程勘察

6.1.1 应符合 GB 50021 的相关要求。

6.1.2 工程勘察应重点关注地基土层的分布规律、物理力学性质以及地下水位的动态变化。

6.1.3 样品采样过程中应严格遵循规范要求，确保采样深度、频率和位置具有代表性，同时注意样品保

存和运输过程中的防护措施，以避免因外界干扰导致数据失真。

6.1.4 勘察阶段还应关注不同区域土层的差异性，为后续设计提供科学依据。

6.1.5 勘察过程中应对地下水位进行长期监测，并结合地质条件分析其对地基沉降的潜在影响。

6.1.6 针对特殊地质环境（如软土地区或膨胀土区域），应开展专项勘察工作。

6.2 设计原则

6.2.1 应符合 GB 50007 的相关要求。

6.2.2 应遵循安全性、经济性和合理性三大基本原则，以确保设计方案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6.3 地基处理

6.3.1 浅层软土地基的处理应采用换填法，在实施过程中应严格控制填料的质量和压实度。

6.3.2 非饱和粘性土、粉土及松散砂土地基，尤其深厚填土或杂填土地基的处理应采用强夯法，应结合

现场试验确定夯实参数，并根据地基深度和土质特性调整夯实次数和夯点布置，以确保沉降控制效果达到

设计要求。

6.3.3 高层建筑和大型基础设施工程应采用桩基础处理方法。

6.4 结构措施

6.4.1 沉降缝的设置应综合考虑建筑功能需求、抗震性能及施工便利性等因素，并在设计中明确缝宽及

构造细节，以确保其功能的有效性。

6.4.2 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时，可通过适当增加梁柱截面的延性或设置弹性连接节点，提高结构的

整体柔性和抗震性能。

6.4.3 长条形建筑或地基条件复杂的工程，可采用分段施工或后浇带技术，以减少施工期间的沉降差异。

6.4.4 基础设计中应充分考虑地基与结构的相互作用，利用协同分析技术对基础沉降进行精确预测，以

确保设计方案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6.5 施工控制措施

6.5.1 应根据地基土的特性及工程实际情况，合理确定施工加载速率。

6.5.2 软土地基上施工时，可采用分级加载的方式逐步增加荷载，以确保地基土体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固

结和变形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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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 施工速度的调控应结合现场监测数据，动态调整施工计划，以实现沉降的有效控制。

6.5.4 大面积填方工程应采用从中心向四周对称推进的填筑方式，以避免因单侧加载导致的地基侧向位

移或沉降不均。

6.5.5 通过布设沉降观测点，定期采集地基沉降数据，并利用曲线拟合回归法等技术对沉降趋势进行分

析，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应对措施。

6.5.6 监测数据显示沉降速率超出预警值时，可通过调整施工速度或优化地基处理方案加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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